
售电公司之三方购售电合同 ——违约责任

产品名称 售电公司之三方购售电合同 ——违约责任

公司名称 北京悠呦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峪口新能源
产业基地峪阳路38号-23097（集群注册）（注册
地址）

联系电话 010-52432761 18610912766

产品详情

第四章 违约责任 

 

42.售电方的违约责任  

42.1 售电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义务，应当按照国家、电力行业标 准或本合同约定予以改正，并继续履行
。同时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进行 赔偿。  

42.2 售电方未按本合同约定配合做好需求侧管理，应承担有关 责任。  

42.3 售电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通知、配合等义务，应承担有 关损失。

  

43.输（配）电方的违约责任  

43.1
输（配）电方违反本合同约定，应当按照国家、电力行业 标准或本合同约定予以改正，继续履行。  

▲43.2 输（配）电方违反本合同电能质量义务给用电方造成损 1 失的，应赔偿用电方实际损失，但因
用电方原因导致输（配）电方未 能履行电能质量保证义务的，输（配）电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43.3 输（配）电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中止供电、未履行保底供 电义务中止供电给用电方造成损失的，
应赔偿用电方实际损失。  

▲43.4 输（配）电方未履行抢修义务而导致用电方损失扩大的， 应给予赔偿。  



43.5 输（配）电方随电费收取其他不合理费用，造成用电方损 失的，应退还用电方有关费用，并给予
赔偿。  

▲43.6 有如下情形之一的，输（配）电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1）符合本合同第 19 条约定的连续供电的除外情形且输（配） 电方履行了必经程序的；  

（2）电力运行事故引起开关跳闸，经自动重合闸装置重合成功 的，且未给用户方造成损失的；  

（3）多电源供电只停其中一路，其他电源仍可满足用电方用电 需要的；  

（4）用电方未按合同约定安装自备应急电源或采取非电保安措 施，或者对自备应急电源和非电保安措
施维护管理不当，导致损失扩 大部分；  

（5）因用电方的过错行为所导致；  

（6）因用电方原因导致输（配）电方未能履行电能质量保证义 务的；  

（7）不可抗力；  

（8）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它免责情形。  

43.7 输（配）电方与售电方结算市场化交易电费，一方违反本 合同约定出现逾期支付时，每日应按当
年欠费部分欠交额的千分之 二、跨年度欠费部分欠交额的千分之三计付。  

44.用电方的违约责任  

44.1 用电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义务，应当按照国家、电力行业标  准或本合同约定予以改正，并继续履
行。用电方违约行为危及供电安 全时，输（配）电方、售电方可要求用电方立即改正，用电方拒不改
 正的，输（配）电方可对用电方中止供电。。  

44.2 因用电方原因造成输（配）电方对外供电停止或减少的， 应当给予赔偿。少供电量为停电时间上
月份每小时平均供电量乘以停 电小时。停电时间按实计算。  

44.3 因用电方过错给输（配）电方或者其他用电方造成财产损 失的，用电方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款责任不因第 45.7 条责任 而免除。  

44.4 用电方有以下违约行为的还应按如下约定向输（配）电方 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归输（配）电方
所有。  

（1）用电方违反本合同约定逾期交付电费，当年欠费部分的每 日按欠交额的千分之二、跨年度欠费部
分的每日按欠交额的千分之三 计付违约金（居民用户每日按欠交额的千分之一计付违约金），但累 
计不超过所欠电费的百分之三十，交纳电费时应先冲抵到期电费债 务，即用电人应先交纳电费欠费后
再交纳违约金；；  

（2）用电方擅自改变用电性质与类别的，按差额电费的两倍计 付违约金，差额电费按实际违约使用日
期计算；违约使用起讫日难以 确定的，按三个月计算；  

（3）擅自超过本合同约定容量用电的，属于两部制电价的用电 方，按三倍私增容量基本电费计付违约
金；属单一制电价的用电方， 按擅自使用或启封设备容量每千伏安 50 元支付违约金；  



（4）擅自使用已经办理暂停使用手续的电力设备，或启用已被 封停的电力设备的，属于两部制电价的
用电方，按基本电费差额的两 倍计付违约金；如属单一制电价的，按擅自使用或启封设备容量每次 
每千伏安 30 元支付违约金；启用私自增容被封存的设备，还应按 45.4 条第（3）款支付违约金；  

（5）擅自迁移、更动或操作用电计量装置、用电信息采集装置  等供电企业的供电设施以及约定由输
（配）电方调度的受电设备的， 按每次 5000 元计付违约金；  

（6）擅自引入、供出电源或者将自备电源和其他电源私自并网 的，按引入、供出或并网电源容量的每
千伏安 500 元计付违约金；  

（7）擅自在输（配）电方供电设施上接线用电、绕越用电计量 装置用电、伪造或开启已加封的用电计
量装置用电，损坏用电计量装 置、使用电计量装置不准或失效的，按补交电费的三倍计付违约金。 
少计电量时间无法查明时，按 180 天计算。日使用时间按小时计算， 其中，用电方每日按 12
小时计算，照明用电方每日按 6 小时计算。  

44.7 用电方的违约责任因以下原因而免除：  

（1）不可抗力；  

（2）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免责情形。  

45.其他违约责任  

45.1 除上述约定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条款视为违约， 合同其他任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违
约造成的经济损失。  

45.2 违约的处理原则  

（1）违约方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等责任。在继 续履约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仍对非违
约方造成其他损失的，应当赔 偿损失。  

（2）在本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任何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 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另外两
方可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解除合 同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3）一方违约后，另外两方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 步扩大，如果因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致
使损失扩大的，则其不得就扩 大的损失要求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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